
面試須知 
一、考生請務必於面試前在面試證上簽名。 

二、按面試序號，由大而小依序進入面試教室，將面試證交

給第一位委員後，依序坐定位進行面試。 

三、面試結束，請向委員取回面試證，並確認 3位委員均有

在面試證上簽名。 

四、離開時，請從後門離開，以利面試進行之順暢。 

五、面試結束後，請務必將面試證繳給後門之試務人員，以

免影響自身考試權益。 


